附件1
修订对照表
注：标红加粗部分为新增内容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的内容。
	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》

	修订版
	现行版本（2026年2月9日起实施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Hlk227681022]第二百一十七条  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的交割结算价是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交割结算的基准价，为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编制发布机构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发布的及最后交易日前第一、第二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三个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算术平均值。用公式表示如下：

[image: ]PT：为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交割结算价
P1：为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编制发布机构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P2：为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编制发布机构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一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P3：为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编制发布机构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[bookmark: _Hlk227844077]如果该指数编制发布机构上海航运交易所在P1、P2发布日所在周周三北京时间15:05前未发布P1、P2，在P3发布日北京时间15:30前未发布P3，能源中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确定P1、P2和P3，并及时向市场公告。
	[bookmark: _Hlk227680964]第二百一十七条  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的交割结算价是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交割结算的基准价，为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发布的及最后交易日前第一、第二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三个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算术平均值。用公式表示如下：
[image: ]
PT：为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交割结算价
P1：为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P2：为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一个指数发布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P3：为上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发布的指数点位
如果上海航运交易所在P1、P2发布日所在周周三北京时间15:05前未发布P1、P2，在P3发布日北京时间15:30前未发布P3，能源中心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确定P1、P2和P3，并及时向市场公告。

	第二百二十四条  本细则自2026年62月189日起实施。
	第二百二十四条  本细则自2026年2月9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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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标红加粗部分为新增内容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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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的交割结算


价是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交割结算的基准价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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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


后交易日发布的及最后交易日前第一、第二个指数


发布日发布的三个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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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 1  -     附件 1   修订对照表   注：标红加粗部分为新增内容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的内容。  

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》  

修订版  现行版本（ 2026 年 2 月 9 日起实施）  

第二百一十七条     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的交割结算 价是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交割结算的基准价，为 上 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的编制发布 机构 上海 航运交易所 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 后交易日发布的及最后交易日前第一、第二个指数 发布日发布的三个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 （欧洲航线）的算术平均值。用公式表示如下：    第二百一十七条     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的交割结算 价是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交割结算的基准价，为上 海航运交易所在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后交易 日发布的及最后交易日前第一、第二个指数发布日发 布的三个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（欧洲航线） 的算术平均值。用公式表示如下：    

